
8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朱亚平

电话：0715—8128771

2024年11月26日 星期二

E-mail:18505449@qq.com 咸宁文旅

文旅速览文旅速览
全省“万村女性”社会体育
指导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钟民报道：11月
22日，为期三天的2024年湖北省“万村女性”社会
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咸宁站）在市体育中心开班，来自
六个县（市区）的117名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参加培训。

本次活动由湖北省体育局、湖北省农业农村
厅、湖北省妇女联合会主办，咸宁市体育事业发展
中心、咸宁市农业农村局、咸宁市妇联承办。旨在
激发我市农村女性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提升农村
女性的身体健康水平、专业能力及综合素质，为乡
村振兴注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她”力量。

培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
内容既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概述、乡村体育赛事活动
的组织管理、又有关爱女性健康理论知识，还有国
家推荐的广场舞和健身操等实操内容，培训合格的
学员，将获颁“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培训期间，学员们展现出了极高的学习热情和
严谨的学习态度。大家表示，要把所学知识运用到
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积极带动身边的农村女性参与
到全民健身活动中来，促进乡村体育文化繁荣发
展，进一步提升农村女性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为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巾帼力量。

咸宁户外运动季系列活动启动

五大活动精彩开赛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许立报道：11月

23日，咸宁市桨板邀请赛暨第二届赤壁陆水湖桨板
赛在风景如画的陆水湖风景区举行，100余名运动
员参赛，拉开了2024咸宁户外运动季系列活动的
序幕。

近年来，户外运动进入了大众生活，成为人们
追求健康、挑战自我的热门之选，咸宁市体育事业
发展中心积极推动体育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联合赤
壁市文化和旅游局、咸宁全民健身中心、各地方运动
协会，共同举办2024咸宁户外运动季系列活动。活
动从11月23日持续至12月7日，以“咸宁户外季，运
动心天地”为主题，涵盖桨板、匹克球、足球、网球、轮
滑五个项目，为市民和游客提供集竞技、娱乐与互
动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盛宴。

该活动主办方表示，户外运动季期间，我市将
成为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户外运动乐园。无论
是新兴运动尝试体验者还是各年龄段运动爱好者，
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同时，观众也能
在观赛之余，参与到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中，感受
赛事的多元化魅力。

通山县雨山矿区饰面用石灰岩矿采矿权拍卖出让公告
咸宁市KP〔2024〕04号

经通山县人民政府批准，受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咸宁市矿业权储
备交易管理办公室联合湖北裕泰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方式公开出让通山县雨山
矿区饰面用石灰岩矿采矿权，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采矿权基本情况
1.出让人：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交易机构：
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管理办公室（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高新区旗鼓大道101

号咸宁市民之家四楼C402）；
湖北裕泰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4号龙源国际大

厦B座703室）。
3.采矿权名称：通山县雨山矿区饰面用石灰岩矿采矿权
4.出让编号：咸宁市KP〔2024〕04号
5.地理位置：位于燕厦乡雨山村、南洞村、湖畔村、成龙村、理畈村、新庄村。（坐

标见下表）
6.开采矿种：饰面用石灰岩、建筑石料用石灰岩。
7.出让年限：29年(含基建期1年，以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之日起计算）。
8.年开采规模：饰面用石灰岩50万立方米,建筑石料用石灰岩489.45万吨。
9.开采范围：拟出让采矿权开采标高+592米至+390米，矿区面积1.4762平方

公里。矿区范围由6个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圈定如下：

10.出让资源储量：本次出让矿区范围内饰面用石灰岩矿资源总量为7006.80
万立方米（荒料量为1518.00万立方米,综合利用资源量为5488.80万立方米），设
计可采饰面用石灰岩矿储量6448.10万立方米（荒料量为1396.60万立方米,综合
利用资源量为5051.50万立方米）。

11.开发利用要求：按照《湖北省通山县雨山矿区饰面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重编)》执行。

二、出让方式
本采矿权采取公开拍卖方式出让，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拍卖起始价和增价幅度
本采矿权拍卖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陆亿陆仟伍佰万元整（小写：

665000000.00元）。该拍卖起始价仅为本宗采矿权出让收益起始价，不包含与该
采矿权相关的固定资产净残值、前期技术服务费、用地等费用。

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0万元或100万元的整数倍。
四、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

1.竞买申请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企业法人，并具有
良好的资信，不接受自然人申请或联合体报名。

2.竞买人应具有良好的资信，未被列入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
中的“严重违法名单”；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公示为“失信惩戒对象”；未被“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提供无失信
行为承诺书。

3.竞买人在报名时须缴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为人民币1.33亿元（保证金账
户名称：通山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开户银行：湖北银行通山支行，账号：
160500120100010027）；竞得人的保证金在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并缴清首期
采矿权出让收益和相关费用后5个工作日内解除或退还剩余保证金，不计利息。
未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在竞买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退款，不计利息。

五、拍卖出让文件获取
意向竞买人请于2024年11月26日至2024年12月24日到咸宁市矿业权储

备交易管理办公室或湖北裕泰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有关《拍卖出让文件》。
六、竞买申请
申请人须到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管理办公室查询拟申请人信息主体的信

用信息情况，并进行竞买资质预审。信用主体合格并通过预审的申请人方可提出
竞买申请，并按《拍卖出让须知》中要求提供相应文件资料，办理竞买手续。

七、时间、地点
1.公告时间：2024年11月26日—2024年12月24日；
2.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12月24日17：00时；
3.现场拍卖会时间：2024年12月25日10：00时，拍卖地点：湖北省咸宁市高

新区旗鼓大道101号咸宁市民之家四楼B428会议室。
八、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和付款方式
采矿权出让收益分期缴清。拍卖成交结果公示期满无异议后20个工作日内，

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在采矿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竞得人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的10%，第一年度自采矿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1
个月内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的50%，第二年度在同一个月（第一年度支付采矿权
出让收益月份，下同）之前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的10%，第三年度在同一个月之前
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的10%，第四年度在同一个月之前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的
10%，第五年度在同一个月之前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的10%。竞得人自愿一次性
缴清的除外。竞得人如不现场签订《成交确认书》或不按期（包括拒绝）签订《采矿
权出让合同》的，按成交采矿权出让收益的10%承担违约责任。竞得人不能按约
定时间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收回采矿权，同时竞得人须
按采矿权出让收益（成交金额）的30%承担违约责任，自行拆除或清理矿区范围内
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相关设施，并承担相关费用。

九、竞买人须知和风险提示。

1.有意向参与竞拍的，须向通山县人民政府出具书面承诺书，竞买人承诺竞得
后根据实际用地需求依法依规办理用地手续，相关费用按照现行政策进行支付。
涉及该拟设采矿权范围内土地、房屋、山林、青苗、坟墓、道路等补偿安置事项，按
照《湖北省通山县雨山矿区饰面用石灰岩矿净矿权处置方案》相关规定执行。（方
案网址链接：http://www.tongshan.gov.cn/zc/dfbmptlj/bmxxgkpt/xzrzyh-
ghj/fdzdgknr_19844/ggzypz/202409/t20240914_3731394.shtml）

2.该采矿权范围内原遗留矿业权的固定资产净残值和有偿化剩余资源量部分
的市场价值评估结论值共计76.67万元。竞得人须在签订出让合同前以转账方式
将固定资产净残值和有偿化剩余资源量部分价款缴存通山县财政局。竞得人凭
相关凭证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

3.采矿权竞得人要保证矿石运输通道安全畅通，确保周边群众安全出行，按照
交通部门规划，如需要对道路改造升级，由采矿权竞得人负责。

4.采矿权竞得人要安装标准称重检测设备和使用标准磅单，在磅房安装视
频监控等设备，联网运行并接入市、区超限超载监控平台和临近治超站，加强货
车装载情况远程监管，严格货车规范覆盖标载出场，确保不破坏矿区周边公路
路域环境。

5.在采矿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竞得人须向通山县财政局支
付有关矿山开采项目技术服务等费用共计779.88万元。

6.矿山在正常生产运营1-2年内，必须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未达到的追究
相关违约责任，出让方有权责令竞得人停止开采直至达到绿色矿山标准。

7.本采矿权出让年限到期后由政府无偿收回,采矿权人应自行拆除或清理矿
区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相关设施；未及时拆除或清理的，政府有权予以拆除
或清理，相关费用和损失由采矿权人承担。采矿权开采有效期未满,但因国家建
设、政策调整等原因需停产、关闭的，采矿权竞得人应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8.本次出让采矿权矿种为饰面用石灰岩、建筑石料用石灰岩，除综合利用资源
量部分可作普通建筑石料开采使用外，荒料部分必须作饰面石材优质优用。

9.风险提示
（1）该采矿权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实际资源量、矿区品位可能有所增减，如

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不影响或改变拍卖出让的结果和法律效力，其投资风险由
竞得人自行承担，不得以矿产资源勘查报告中的资源量、开采条件、发生不可抗力
等为由向政府或政府相关部门提出退款、索赔等要求。

（2）此次出让成交价款为采矿权出让收益，不包括其他税、费等。
（3）竞得人在取得采矿许可证之日起一个月内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

金账户,并根据通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
案》，按照《湖北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计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和土地复垦费用，存于竞得人在银行设立的基金账户中，专项用于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所需的资金。

（4）采矿权竞得后，竞得人按程序自行办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应急管
理、水利和湖泊等相关部门的审批手续，费用自理，未完善相关部门手续不能正常
开工，以及因矿山建设和生产经营等活动造成群众矛盾等导致的损失，由竞得人
自行承担。

十、竞买违约违规责任
1.竞买人在参加竞买活动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竞买人、竞得人违约违

规，出让人有权单方面视实际情况宣布竞买资格无效或解除成交确认书，竞买保
证金不予退还，由竞得人承担出让成交价10%的经济赔偿，视竞得人自动放弃竞
得采矿权，取消竞得结果，五年内禁止竞得人及股东参与通山县境内矿权交易。

（1）竞买人提供虚假文件或者隐瞒事实参与竞买的；
（2）竞得人在拍卖会现场不签订《成交确认书》的；
（3）竞得人不按期（包括拒绝）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的；
（4）竞得人未按约定的时间缴清固定资产残值等相关费用的；
（5）竞得人不履行本出让公告“九、相关事项要求与风险提示”中第1.2.5及第

9条第三点的；
（6）其他依法应当认定为违约行为的情形。
2.竞得人不能按约定时间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收回

采矿权，同时竞得人须按采矿权出让收益（成交金额）的30%承担违约责任，自行
拆除或清理矿区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相关设施，并承担相关费用。

十一、相关事宜
1.本次出让活动不组织现场踏勘，意向竞买人可自行向当地政府、村组和自然

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及相关网站咨询了解相关情况（联系人：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阮先生13508642923）。

2.意向竞买申请人提交申请之前，应当仔细阅读公告和竞买须知等出让文
件。对出让文件有疑问的，应在报名截止日5个工作日前以书面形式向通山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

3.本次采矿权出让有关交易过程事宜请咨询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管理办公
室和湖北裕泰拍卖有限公司；涉及采矿权本身有关事宜请咨询通山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4.其他有关事宜详见通山县雨山矿区饰面用石灰岩矿采矿权拍卖出让文件，
拍卖出让方案、出让文件及拍卖公告如有变更，将发布变更或补充公告。

5.竞买申请书一经提交，即视同竞买人对出让文件和采矿权现状无异议，全面
认可采矿权现状及出让文件内容，并自愿承担有关责任和全部风险。

6.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出让文件，并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咨询电话：阮先生 13508642923（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715-8126510，13329990656陈先生；0715-8126565，13986614825张先

生（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管理办公室）
王先生 13476934560 （湖北裕泰拍卖有限公司）

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管理办公室

湖北裕泰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6日

拐点号
J1
J2
J3
J4
J5
J6
拟设采矿权面积：1.4762km2，开采标高+592m至+390m

X
3272900.23
3274377.61
3274186.01
3273936.75
3273799.92
3272495.89

Y
38576841.31
38577568.01
38578070.33
38577987.23
38578346.90
385776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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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老年大学

举办非遗公益课堂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昝丽君报道：11

月19日，市老年大学特邀湖北科技学院艺术与设计
学院副教授柳燕子为该校学员讲授“指上生花 鄂
南竹编”公益课。

开课之前，学校为学员们准备好彩色竹篾、剪刀、喷
水壶、燕尾夹、胶水等材料。课前学员踊跃报名，积极参
与，课上学员们聚精会神，认真观看竹编艺术品图片
展示以及制作流程视频，仔细聆听非遗竹编文化知识。

课上，指导老师拿出编好的“雪花灯”给学员们
现场展示，并且细致讲解如何用“挑一压一”技法，
依次添加竹篾把上下九根竹篾编成一个正方形，再
左右两边向一起合拢编织成一个角……学员们专
心致志地听讲解、看手法、学技巧。

据悉，我市有着悠久的楠竹种植历史，早在清
朝康熙年代,咸宁志书上就有“竹影蟾光洁、桂影有
余光”“月来窗写竹，风过彻梳荃”的诗句。清末至
民国初年，咸宁楠竹已遍布全境，有“楠竹之乡”的
美称。咸宁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竹文化，“竹文
化”也是我市的特色文化品牌。

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公益课不仅学习了
竹编的非遗文化知识，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了竹编
的乐趣，看着手里编织完成的“雪花灯”充满了成就
感。通过“学”与“做”的结合，学员们既感受到非遗竹
编文化的魅力，也锻炼了动手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烈士英勇
就义。83年后的今天，我们一起致敬这
位革命先烈，学习他用生命追求真理的执
着精神。

日前，广播剧《生之歌》走进何功伟中
学，广播剧主创人员、咸安区朗协老师、图
书馆工作人员和在校师生以分享交流、情
景演绎和朗诵表演的方式，共同缅怀何功
伟烈士。

信仰有传承

“由此，何功伟从一名进步学生开始
变成了学生领袖，成为一名革命者！”活动
现场，该剧主创之一、市图书馆馆长蔡骏
的精彩讲述揭开了广播剧《生之歌》的神
秘面纱，200名师生共同感受那份来自过
去的革命热情，深刻感悟何功伟“革命理
想高于天”的崇高思想。

活动当天，何功伟中学师生们收看了
广播连续剧《生之歌》宣传片，咸安区朗协
老师们声情并茂地演出了何功伟英勇就
义时的场景，何功伟中学19个学生现场高
唱国际歌，激情诵读何功伟在狱中写的诗。

对于此次特别活动，许多同学表示深
受触动。

该校八年级3班学生何晓龙说：“心
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面对困难和挫
折时，我要学习何功伟不退缩、不放弃，勇
往直前的精神，传承好红色基因，努力学
好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将来到祖国需要的地方。”

该校八年级1班学生王浩说：“重温
何功伟烈士的英勇事迹，总能被他舍生取
义、以身报国的英雄气概所感染。先烈们
追求光明、追求理想、追求正义的革命精
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是我们
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克服一切艰
难险阻的无价之宝。现在的我们应报之
以最好的姿态，好好学习、奋发向上、顽强
拼搏，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本领，做一个品
学兼优的人，争取早日为国家建设出力，
为社会发展尽责，为家乡父老争光。”

故事在传颂

1941年，时任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
被捕入狱。面对敌人一次次严刑拷打、一
次次劝降利诱，他毫不畏惧、不为所动，高
唱《国际歌》英勇就义，年仅26岁。

2022年3月1日，2022年春季学期
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习近平总
书记讲述了模范共产党员何功伟的故
事，勉励中青年干部坚守理想信念，为理
想而奋斗。

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何功伟烈士的

英雄事迹，生动再现青年楷模何功伟对真
理矢志不渝的追求，在湖北省委宣传部的
指导下，湖北广播电视台与咸宁市委宣传
部联合出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
咸宁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了三集广播剧
《生之歌》。该剧特邀中央人民广播电视
总台权胜担任总编导，湖北广播电视台长
江声浪广播剧创研中心梁延担任制作人、
导演，易星担任编剧，咸宁市图书馆馆长
蔡骏担任顾问，何功伟烈士的儿子何继伟
担任创作指导，汇集咸宁、恩施等多地纪
念馆专家、党史研究院、文化学者、当地老
村民共同参与，历时一年精心创作。

精品网络音频节目广播剧《生之歌》，
深情致敬了无数用生命追求真理的共产
党人。故事讲述了时任鄂西特委书记何
功伟在被关押的10多个月里如何将监狱
变成共产主义革命气节教育学校，带领党
员、进步学生在狱中重燃理想信念、重拾
革命气节的生动故事。

歌声永传唱

为讲好何功伟烈士的故事，主创人员

自2023年以来，通过走访何功伟曾经生
活、战斗过的地方，翻阅66万字的历史资
料，捕捉到了“狱中歌声”这个元素，最终
完成了3集近82分钟的广播连续剧。

蔡骏介绍，《生之歌》的创作基调和落
脚点是歌颂生命，更好地呈现烈士的革命
气节。《生之歌》以歌声为切入点，成功地
传达了革命精神和时代价值，为听众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教育和情感体验方式，
引发出“红色文化如何在年轻人中扎根”
的思考；以歌声为纽带，与时代价值连接，
以青年思维方式传递信念的意义；将历史
与现实相连接，从年轻人的视角、思维方
式和核心关切去理解、消化和演绎相关红
色资源内容，激发人们在复兴征程上乘风
破浪，续写新的辉煌。

线上，广播剧《生之歌》在“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首播，湖北广播电视台融媒体矩
阵、咸宁全媒体平台同步播出，全国20余
家省级广播电台客户端、全国10家音频
网站平台播出，先后入围学习强国“礼赞
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2024年第二季度优
秀广播剧展播活动、第二十四届中国广播

剧研究会专家评析精品展播连续剧重点
推荐作品、2024年第二季度湖北省广播
电视创新创优节目，登上《人民日报》海外
版。截至目前，全网播放量已超510万余
次，收听超过100万人次。

线下，《生之歌》延伸的系列党课和思
政课，陆续走进机关、学校、社区、村镇，已
成为社会各界弘扬红色文化，常态化长效
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为
其生动的音乐元素、丰富的场景、精彩的
对白，该剧剧本被多次印刷，各级单位将
其改编成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政教材。

咸宁市委党校以《生之歌》为主题开
展思政教育活动，艺术团体自发将其改编
成情景剧各地巡演，各级图书馆组织《生
之歌》下基层演出，各地党支部开展微党
课，大中小学以《生之歌》为教材举办主题
音乐党课、校园分享会、主题报告会、主题
班会、“沉浸式”角色扮演、配音秀等。半
年时间里，《生之歌》还走进农家书屋、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陆续开展全民阅读、剧
本围读等活动，在咸宁掀起追忆家乡英烈
引领红色教育的热潮。

何功伟烈士殉难83周年之际，广播剧《生之歌》走进何功伟中学

在历史回响中凝聚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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